
耿丹学院学生参加对外交流学习期间

思政课成绩认定办法

为规范耿丹学院学生在对外交流（含



三、认定办法：

（一）赴港澳台交流学习期间和出国学习交流期间

①思政课课程认定办法

在赴港澳台交流学习和出国学习交流期间，学生可选修与相应的思政课内容

相同、或主要内容相通的课程（包括哲学类、历史类、政治学类、生涯规划类、

法律素养类课程），依据学生在该校研修一学期后所得课程成绩，经思政部认定

课程学习效果符合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后，转换当学期的思政课成绩。由各系上

报教务处直接认定，并获得相应学分。

选修课程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（1）授课教材不能有关于中外基本史实严重

歪曲，关于爱国、平等、友爱等人类基本价值观严重扭曲的内容；（2）授课教

师近期没有公开反华言行的记录。

每门课程需要给思政部提交本人签字的 1500 字以上学习心得，经思政部确

认学习内容、过程和成果符合思政课教学的核心要求。选修课程需要实现下述目

标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法治社会、马克

思主义理论及在中国的应用、中国鸦片战争迄今的近现代史的反抗和奋斗历程等

有了更科学和深入的理解与认识，方可置换学分。

如所赴交流学校没有相应课程，且直接读到毕业、回国后无法补修思政课程

的，各系可申请提前半年集中为这部分学生开设思政课，获得相应学分。

② 耿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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